附件1 

燃氣熱水器承裝業營業之登記申請書

	茲依燃氣熱水器及其配管承裝業管理辦法□第三條□第五條規定，檢附有關文件：

□申請燃氣熱水器承裝業營業之登記

□變更燃氣熱水器承裝業營業之登記

此致
南投縣政府

申請人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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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申請人原則應為負責人，如非負責人時，應檢附負責人之授權書。

2、變更營業之登記者，應於備註欄載明變更項目。
